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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天津市南港工业区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港水务”）为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水业”）的参股子公司，滨海水业持有南港水务 49%股

权，南港水务的控股股东为天津泰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港公司”），

持股 51%。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滨海水业向

南港水务提供 768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同时，持有南港水务 51%股权的股东

泰港公司向南港水务提供 8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双方股东保持按出资比例

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南港水务水量未达到预期水平，为保障南港水务业

务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经南港水务申请，滨海水业拟对上述借款

展期，资金使用期限由 2021 年 9 月 6 日展期至 2022 年 9 月 6 日。同时，泰港公

司对上述 800 万元财务资助也将展期至 2022 年 9 月 6 日。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名称：天津市南港工业区水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07 日 

3、注册地点：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创业路南港前线指挥部 216、217 室 

4、法定代表人：杜成文 

5、注册资本：1566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工业企业用水、生活饮水供应及相关水务服务；供水设施施

工、管理、维修和保养；水管件批发兼零售；水务项目投资、设计、建设、管理、

经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泵站的经营、管理、维修和保养；房屋租赁及维修；

物业管理；代收电费及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的关系：南港水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滨海水业的参股子公司，

滨海水业占股 49%。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港水务的资产总额为

171,395,026.19 元，所有者权益为 76,411,564.3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9,158,282.83 元，净利润为-9,993,546.93 元。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南港水务的资产总额为 170,640,078.33 元，所有

者权益为 73,821,414.76 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3,629,117.13 元，净

利润为-2,590,149.54 元。上述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情况 

1、股东名称：天津泰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04 月 28 日 

3、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海港路与创新路交口西南角 

4、法定代表人：王亚洲 

5、注册资本：35778.7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燃气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市政设施管

理；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市容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

设业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环境保护监测；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

器仪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陆地管道运输。（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泰港公司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滨海水业拟对南港水务 768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同时，泰港公

司也将对南港水务 8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用于南港水务的经营发

展，资金使用期限展期至 2022 年 9 月 6 日，双方股东借款条件一致。 

 

五、财务资助的目的及风险管控措施 

本次对南港水务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南港水务的控股股东泰港公司对南港水务的财务资助同时进行展期，双方股东按

出资比例对南港水务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后，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南港水务的经营管理，对其

实施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保证资金可回收。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对财务资助进行

展期是为保障南港水务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审议程序、公司

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0 日 


